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３６

证券简称
：

ＳＴ

重实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５７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房地产

开发集团公司正式接到重组通知文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接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房集团
”）

通
知

，

中房集团正式接到国务院国资委
《

关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房地产开发
集团公司重组的通知

》（

国资改革
［

２０１０

］

８２４

号
）。

据此
，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中房
集团重组完成后

，

本公司实际控制关系将变更如下
：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做好后续信息披露工作
。

特此公告
。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八月十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１３９８

股票简称
：

工商银行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２４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私有化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私有化的内容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本行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要求中国工商银行
（

亚洲
）

有限公司
（

简称工银亚洲
）

董事会向计划股份
（

指于紧接协议安排生效当日前一个交易日下
午四时整工银亚洲已发行之股份

，

包括工银亚洲于本公告日后可能发行之任何股份
，

但本行
实益持有之股份除外

）

之登记持有人
（

简称计划股东
）

提出私有化工银亚洲的建议
（

简称本次
私有化

）。

●

本行与工银亚洲的关系
本行是工银亚洲的控股股东

，

截至本公告日
，

本行持有工银亚洲已发行股份的约
７２．８１％

。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它事项
本次私有化的完成尚需获得工银亚洲股东大会

、

法院会议
（

指按香港高等法院之指示就
批准协议安排而将予召开之少数股东会议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简称中国
、

为本公告之目的
，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

简称香港
）、

澳门特别行政区
（

简称澳门
）

及台湾地区
）、

香港和其它
相关司法管辖区的有权监管机构的所有必要的批准

。

一
、

本次私有化的建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本行要求工银亚洲董事会向计划股东提出私有化工银亚洲的建议
。

该建议将根据香港
《

公司条例
》

第
１６６

条以协议安排之方式实行
。

待协议安排生效后
，

计划股
份将予注销

，

并由工银亚洲向本行发行已缴足股款的新股份
。

工银亚洲将根据
《

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

简称
《

上市规则
》）

第
６．１５

条的规定
，

申请其股份在协议安排生
效当日撤销在香港联交所之上市地位

。

二
、

工银亚洲的基本情况
工银亚洲为一家于香港注册成立的持牌银行

，

其股份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

工银亚洲主要
从事银行

、

金融及其它金融相关服务
，

主力集中于零售银行业务
、

商业银行业务及企业银行
业务

。

截至本公告日
，

工银亚洲在香港设有
４４

间零售分行
、

１０

间理财金账户财富管理中心及
４

间商务中心
，

并在开曼群岛设有
１

间海外分行
。

工银亚洲是本行在香港的银行业务之旗舰
。

工银亚洲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两个财政年度各年经审核
综合业绩概要

（

摘录自工银亚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刊发的年报
）

如下
：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
港币千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
港币千元

与上年度比较之
增幅

／

减幅
％

经营收入
３

，

７５２

，

３１１ ４

，

１９０

，

１８１ １１．６７

税前溢利
１

，

０６３

，

８３７ ３

，

０７０

，

２０１ １８８．６０

股东应占溢利
９６９

，

０２３ ２

，

５２６

，

１４２ １６０．６９

股息
＊ ５９６

，

３０５ １

，

１１５

，

２４１ ８７．０３

每股基本盈利
（

港仙
）

７７ １９５ １５３．２５

＊

附注
：

包括于年内支付的中期股息及低估去年之末期股息之数额
。

根据工银亚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刊发的年报
，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股东应占经审核综合资产净值分别约为港币
１３

，

９３７

，

７７８

，

０００

元及港币
１８

，

１０４

，

５９７

，

０００

元
。

截至本公告日
，

工银亚洲的法定股本为港币
５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包括港币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分为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港币
２．００

元的股份及港币
１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分为
２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港币
５．００

元的优先股
；

而工银亚洲已发行股本为港币
２

，

７０４

，

１２３

，

０６６

元
，

分为
１

，

３５２

，

０６１

，

５３３

股股份
。

工银亚洲目前并没有任何优先股发行在外
。

下表列出工银亚洲于本公告日及紧随协议安排生效后之股权架构
（

假设在此之前并无
发行其它新的股份

）：

股东 于本公告日期股份
数目

％

协议安排生效后股
份数目 ％

本行
其他一致行动人士

９８４

，

３６４

，

７４０

３１５

，

４５３

７２．８１

０．０２

１

，

３５２

，

０６１

，

５３３

０

１００

０

本行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人士
少数股东

９８４

，

６８０

，

１９３

３６７

，

３８１

，

３４０

７２．８３

２７．１７

１

，

３５２

，

０６１

，

５３３

０

１００

０

已发行股本总额
１

，

３５２

，

０６１

，

５３３ １００ １

，

３５２

，

０６１

，

５３３ １００

截至本公告日
，

本行拥有
９８４

，

３６４

，

７４０

股工银亚洲股份
，

占工银亚洲已发行股份的约
７２．８１％

。

由本行实益持有的工银亚洲股份并非计划股份的一部分
，

因此
，

法院会议上该等股
份不得参与投票

。

但是
，

本行已经表明
，

如果法院会议上批准该建议
，

本行将对工银亚洲临时
股东大会上提呈的批准和实行协议安排的特别决议案

（

包括批准通过以注销和取消计划股
份的方式削减工银亚洲已发行股本和向本行发行与所注销的计划股份相同数量的新股份

）

投赞成票
。

截至本公告日
，

高盛集团
（

其被视为与本行一致行动但不包括高盛集团任何从事
获豁免自营买卖商活动及获豁免基金经理活动的成员

）

持有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工银亚洲股份
，

占工
银亚洲已发行股份的约

０．０２％

。

尽管该等与本行一致行动的人士实益拥有的工银亚洲股份可
能构成计划股份的一部分

，

然而
，

为遵守香港
《

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
》（

简称
《

收购守则
》）

的规
定

，

法院会议上该等股份不得参与投票
。

截至本公告日
，

工银亚洲非执行董事姜建清先生
、

执行董事张懿先生及独立非执行董事
袁金浩先生分别拥有

１５

，

４５３

股
、

２

，

２２３

股及
１９

，

２９３

股工银亚洲股份
，

分别占工银亚洲已发
行股份的约

０．００１１％

、

０．０００２％

及
０．００１４％

。

姜建清先生是本行董事长及执行董事
，

因此是与
本行一致行动的人士

，

无权在法院会议上投票
。

基于张懿先生及袁金浩先生确认其并非与本
行一致行动的人士

，

因此
，

其有权于法院会议上投票
，

理由是其于协议安排下的权利与任何
其它少数股东的权利并无任何分别

。

张懿先生已确认其拟投票赞成该建议
。

截至本公告日
，

工银亚洲并无任何已发行并尚未行使的购股权
、

认股权证
、

衍生工具或
可转换为股份的证券

。

除上文所述外
，

本行及与本行一致行动的人士
（

包括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简称
汇金公司

））

并无持有任何其它工银亚洲股份或任何购股权
、

认股权证
、

衍生工具或可转换为
股份的证券或其它与工银亚洲的证券有关的衍生工具

。

汇金公司已向本行承诺其不会买卖
任何工银亚洲股份或任何购股权

、

认股权证
、

衍生工具或可转换为股份的证券直至下列较早
之日期

：（

ｉ

）

工银亚洲股份被撤销在香港联交所之上市地位
；（

ｉｉ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

截至本公
告日

，

少数股东合计共拥有
３６７

，

３８１

，

３４０

股工银亚洲股份
，

占工银亚洲已发行股份的约
２７．１７％

，

而该等少数股东有权于法院会议上投票
。

截至本公告日
，

概无本行或与本行一致行动的人士已接获少数股东就法院会议作出的
任何不可撤回投票承诺

。

截至本公告日
，

概无与工银亚洲股份或本行股份有关
（

不论以购股权
、

弥偿或其它方式
进行

）

而可能对该建议或协议安排具有重大影响的任何安排
。

除高盛集团
（

不包括高盛集团任何从事获豁免自营买卖商活动及获豁免基金经理活动
的成员

）

曾借入
２５８

，

０００

股工银亚洲股份
（

占工银亚洲已发行股份约
０．０２％

）

以填补其空仓
，

截至本公告日
，

本行及与本行一致行动的人士并无借入或借出任何工银亚洲的有关证券
。

三
、

协议安排的主要内容

（

一
）

协议安排生效的前提条件
待下列条件达成或获豁免

（

如适用
）

后
，

协议安排将会生效
，

并对本行
、

工银亚洲及全体
计划股东具有约束力

：

１

、

协议安排获亲身或委任代表出席法院会议及投票并持有计划股份面值不少于四分之
三的大部分计划股东

（

以投票表决方式
）

批准
，

当中
：

（

１

）

批准协议安排的票数
（

以投票表决方式计算
），

最少须相等于亲身或委任代表于法院
会议上投票的少数股东所持计划股份附带的票数之

７５％

；

（

２

）

于法院会议上
，

批准协议安排的决议案所获的反对票数
（

以投票表决方式计算
），

不
得超逾少数股东所持全部计划股份所附带的票数之

１０％

。

２

、

亲身或委任代表出席工银亚洲临时股东大会及投票之股东所投的大多数票
（

不少于
７５％

）

通过特别决议案
，

批准协议安排并使协议安排生效
，

包括批准通过注销及销毁计划股份
而削减工银亚洲已发行股本

，

以及批准向本行发行数目相等于已注销计划股份之新的股份
；

３

、

香港高等法院批准协议安排
（

不论是否经修订
）

及确认协议安排所涉及之削减工银亚
洲已发行股本

；

以及将香港高等法院的法令副本送呈公司注册处处长登记
；

４

、

分别就削减工银亚洲已发行股本和协议安排而遵守香港
《

公司条例
》

第
６１

条和第
１６６

条的程序规定
；

５

、

已根据香港
、

中国及其它相关司法管辖区之任何法例或规例之规定获得
（

并仍然具有
充分效力

）

与该建议
（

包括其实施
）

有关之所有所需的任何政府或监管机构
（

包括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

的授权
、

同意和批准
（

包括原则上批准
）；

６

、

根据工银亚洲集团任何成员为一方之任何协议所要求的与该建议有关之全部所需之
第三方同意

（

该同意如未能获得将可能会对工银亚洲集团之整体业务有重大不利影响
）

均已
获得或已获相关方豁免

；

７

、

无任何相关政府
、

准政府
、

法定或监管机构
、

法院或机关已发出任何命令或作出任何
决定

，

其可能致使该建议无效
、

无法执行或非法
、

或者限制或禁止该建议的实施
，

或就该建议
施加任何额外的重大条件或义务

（

但对本行进行或完成该建议的法定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
的命令或决定除外

）；

８

、

截至协议安排生效当时
，

所有授权在并无修订之情况下仍然全面生效及有效
，

且已遵
守所有相关司法权区所有必要的法定或监管责任

，

及任何有关当局并无就该建议或任何事
宜

、

文件
（

包括通函
）

或有关事项施加未有于有关法律
、

规则
、

法规或守则明确规定的要求
，

或
于明确规定以外施加之额外要求

；

９

、

并无发生任何事件
，

其导致该建议或者注销协议安排股份成为无效或无法执行或非
法

；

或其禁止该建议的实施
，

或就该建议或其任何部分
，

或就注销协议安排股份施加任何额
外重大条件或义务

；

１０

、

自本公告刊发之日起
，

工银亚洲集团之整体业务
、

财务或交易状况并无任何重大不
利变动

。

本行保留全部或部份豁免所有或任何条件
（

上文第
１

至
５

项
、

第
７

项和第
９

项所述之条
件除外

）

之权利
。

工银亚洲无权豁免任何此等条件
。

上述所有条件将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

或本行与工银亚洲可能同意或
（

在适用的情况下
）

香港高等法院可能指示及
《

收购守则
》

可
能允许之较后日期

）

或以前达成或被豁免
（

如适用
），

否则协议安排将告失效
。

如协议安排被
撤回

、

不获批准或失效
，

则工银亚洲股份在香港联交所之上市地位将不会被撤销
。

（

二
）

协议安排的对价
根据协议安排

，

本行应付的现金代价总额约为港币
１０

，

８２８．６７

百万元
，

将以本行的自有
资金拨付

。

根据协议安排
，

注销工银亚洲每股计划股份的注销代价为现金港币
２９．４５

元
，

本行在协
议安排过程中将不会修改注销代价并且也不会保留修改注销代价的权力

，

该注销代价相较
：

１

、

工银亚洲股份于最后交易日
（

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
）

在香港联交所所报之收市价每股
港币

２３．０５

元溢价约
２７．７７％

；

２

、

截至最后交易日
（

包括该日
）

止
３０

个交易日工银亚洲股份在香港联交所所报之平均
收市价每股约港币

２０．８６

元溢价约
４１．１８％

；

３

、

截至最后交易日
（

包括该日
）

止
６０

个交易日工银亚洲股份在香港联交所所报之平均
收市价每股约港币

１９．９１

元溢价约
４７．９２％

；

４

、

截至最后交易日
（

包括该日
）

止
９０

个交易日工银亚洲股份在香港联交所所报之平均
收市价每股约港币

１９．８０

元溢价约
４８．７４％

；

５

、

工银亚洲股份于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１

日在香港联交所所报之历史最高收市价每股港币
２４．１８

元溢价约
２１．７９％

；

６

、

工银亚洲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核综合资产净值每股股份约港币
１３．７３

元溢价
约

１１４．４９％

。

（

三
）

撤销股份之上市地位
协议安排一经生效

，

所有计划股份将予注销
，

计划股份之股票将不再为所有权之文件或
凭证

。

工银亚洲将根据
《

上市规则
》

第
６．１５

条的规定
，

申请在协议安排生效后当日撤销其股份
在香港联交所之上市地位

。

在
《

收购守则
》

之规限下
，

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所述之任何条件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

或收购方与工银亚洲可能同意或
（

在适用的情况下
）

香港高等法院可能指
示及

《

收购守则
》

可能允许之较后日期
）

或之前未能达成或获豁免
（

如适用
），

则协议安排将告
失效

。

工银亚洲将以公告方式
，

通知计划股东买卖股份之最后日期以及协议安排生效日期及
股份在香港联交所撤销上市之日期

。

假设协议安排被撤回
、

不获批准或失效
，

则工银亚洲股份在香港联交所之上市地位将不
会被撤销

。

四
、

本次私有化的意义
本次私有化将有利于本行与工银亚洲间的业务联动

，

并为本行未来进一步发挥集团优势支
持工银亚洲的业务发展提供更多灵活性

。

目前
，

本行已持有工银亚洲已发行股份的约
７２．８１％

，

《

上市规则
》

规定流通股最低比例为
２５％

，

未来几年预期随着工银亚洲业务规模发展
，

其增资压
力将凸显

，

而工银亚洲现时上市地位将使本行向工银亚洲注资的操作空间非常有限
。

此外
，

工银亚洲股份上市需要工银亚洲承担与上市有关的成本和费用
。

如能成功私有化
工银亚洲

，

上述成本和费用将得以节省
。

于最后交易日前
６

个月期间
，

香港联交所所报之工银亚洲股份最高收市价为最后交易
日的每股港币

２３．０５

元
，

香港联交所所报之股份最低收市价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的每股港币
１５．２０

元
。

另外
，

工银亚洲股份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历史最高收市价为于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１

日的
收市价

２４．１８

元
。

本行相信
，

目前的注销代价高于市场对工银亚洲的估值价格
，

且已反映了在
当前状态下工银亚洲未来几年业务发展的潜在价值

，

并向计划股东提供一个实时套现的机
会

。

反之
，

如果不进行私有化
，

工银亚洲需继续遵守有关维持其上市地位的相关法律要求
（

包
括持续性关联交易及流通股最低比例等方面的要求

），

工银亚洲未来的业务发展可能受到局
限

，

因而会对股东实现投资价值造成不利影响
。

本行计划于工银亚洲成功私有化后
，

继续经营工银亚洲于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的核心业
务

。

同时
，

未来工银亚洲还将积极开拓和发展大中华地区客户和业务
。

本行没有计划对工银
亚洲现有资产及员工进行重大调整

。

如果本行私有化工银亚洲的计划未能成功
，

工银亚洲将继续经营其银行及金融服务业
的核心业务

。

同时
，

工银亚洲有可能需考虑在现有股权结构下采取可行的方式增资
（

包括但
不限于供股

）

及以适当控制分红等措施以应对工银亚洲未来的业务需要
。

特此公告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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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

３１

，

３２８

，

８７７

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

１１９

，

０４０

，

３２０

股
一

、

股改方案的相关情况
（

一
）

公司股改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
，

以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作为股
权登记日实施

，

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４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

（

二
）

公司股改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
：

是
公司第一大股东凯迪电力承诺

，

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

若公司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的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
，

将向流通股股东
（

不包括现非流通股股东
）

追送股份
一次

（

追送完毕后
，

此承诺自动失效
）。

１

、

追加对价安排的股票数量
：

凯迪电力追加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总数共计
４

，

１６０

，

０００

股
，

按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日流通股总股数
８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计算
，

追加对价安排比例为流通股
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０．５

股
。

在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

支付股票股利或全体股东按相
同比例缩股时

，

将按照上述股本变动比例对目前设定的追加执行对价股份总数进行相应调
整

。

在公司因实施增发
、

配股
、

可转换债券
、

权证
、

原非流通股股东出售股票等股份变动而导
致原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股份不同比例变动时

，

前述追加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总数
不变

，

但以现有流通股本计算每
１０

股送
０．５

股的追加执行对价比例将作相应调整
，

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２

、

追送股份的触发条件
：（

１

）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

如果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低于

５０％

；

或者
（

２

）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

如果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低于
５０％

；

或者
（

３

）

公司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
度中任一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

３

、

追送股份时间
：

凯迪电力将在触发追送股份条件年度的年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
，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规定
的相关程序申请实施追加对价安排

。

４

、

追送股份对象
：

追加执行对价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

不包括现非
流通股股东

），

该日期将由公司董事会确定并公告
。

５

、

追加对价执行情况
：

未触发追送条件
。

二
、

股改方案中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１

、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按照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作出了如下法定承
诺

：

其所持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持有东湖高新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凯迪电力
”）、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江通信
”）、

武汉
城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武汉城开
”）

和湖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

湖北科投
”）

承诺
：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
，

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２

、

关于追送股份的承诺
。

公司第一大股东凯迪电力承诺
，

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

若公司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的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
，

将向流通股股东
（

不包括现非流通股股东
）

追送股份
一次

（

追送完毕后
，

此承诺自动失效
）。

根据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东湖高新
２００７

年财务
审计报告

（

众环审字
［

２００８

］

３９８

号
）、

２００８

年财务审计报告
（

众环审字
［

２００９

］

０７８

号
），

公司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均高于
５０％

，

没有触发
“

追送股份
”

条款
。

３

、

公司第一大股东凯迪电力做出如下限售承诺
：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追加对价承诺履
行完毕或确认无需履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流通

，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
，

其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第一大股东凯迪电力在承诺期内所持股份未进行上市交易
。

４

、

公司第一大股东凯迪电力做出如下垫付股份承诺
：

鉴于武汉金丹科技有限公司将持
有的公司

１０

，

５９８

，

４００

股国有法人股和武汉庙山实业发展总公司将持有的公司
１７

，

８１７

，

６００

股国有法人股分别出让给湖北科投
，

股权转让完成后由湖北科投执行对流通股股东的对价
安排

。

以上股权转让需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获得国有资产主管部门的批准
，

如果
无法获得相关批准文件

，

凯迪电力将代为执行对流通股股东的对价安排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４

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未发生第一大股东凯迪电力垫付股份情况
。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凯迪电力与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湖北联发
投

”）

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凯迪电力向湖北联发投协议转让其持有公司部分股份
３８

，

５８２

，

９０８

股
，

全部为限售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
１４％

。

湖北联发投承诺在收购完成后
，

继续履行上述凯迪电力尚未履行完毕的在东湖高新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所做出的承诺

，

即
：

自追加对价承诺履行完毕或确认无需履行之日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流通
，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
，

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的股份占东湖高新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
超过百分之十

。

同时
，

联发投承诺
：

本次受让凯迪电力所持有的公司
１４％

股权事项自股权过户完成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起
３６

个月内不进行上市交易
。

６

、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
，

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承诺
及信息披露义务

，

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

三
、

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

股改实施后至今
，

发生的分配
、

转增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为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为除息除权日实施了
《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即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７５

，

５９２

，

２００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

并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红利

１．００

元
（

含税
），

实施后公司总股本调整为
４９６

，

０６５

，

９６０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以分配
、

公积金转增后的股本总额为基数计算
。

２

、

股改实施后至今
，

发生过除分配
、

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凯迪电力与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湖北联发投
”）

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凯迪电力向湖北联发投协议转让其持有公司部分股份
３８

，

５８２

，

９０８

股
，

全部为限售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
１４％

。

鉴于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实施了
《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

》，

凯迪电力与湖北联发投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签署
《

股权转让补充协议
》，

上述转让股份
总额按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公布的
《

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

中的
总股本变化比例

，

将该次过户股份数量由
３８

，

５８２

，

９０８

股相应调整为
６９

，

４４９

，

２３４

股
，

其他安
排和承诺事项不变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上述股份已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完成股权转让过户登记

。

此次股份转让完成之后
，

凯迪电力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占公司总股本
１５％

，

湖北联发
投为第二大股东

，

占公司总股本
１４％

。

３

、

股改实施后至今
，

各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比例的变化情况
单位

：

股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流通股上

市流通日
持有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

％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武汉凯迪
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７９

，

９１３

，

１２１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公司转增
股本 ＋６３

，

９３０

，

４９７

４９

，

５９１

，

０８６ １５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协议转让
－６９

，

４４９

，

２３４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
第三批限
售期满 －２４

，

８０３

，

２９８

湖北省联
合发展投
资有限公
司

０ ０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协议受让
＋６９

，

４４９

，

２３４ ６９

，

４４９

，

２３４ １４

武汉长江
通信产业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４４

，

９６４

，

１５２ １６．３２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４

日
第一批限
售期满 －１３

，

７７９

，

６１０

３１

，

３２８

，

８７７ ６．３２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
第二批限
售期满

－１３

，

７７９

，

６１０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公司转增
股本 ＋１３

，

９２３

，

９４５

武汉城开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２１

，

３７１

，

０５２ ７．７５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４

日
第一批限
售期满 －１３

，

７７９

，

６１０

０ ０

2009

年
8

月
14

日
第二批限
售期满 -7,591,442

湖北省科
技投资有
限公司

１５

，

８９１

，

２９５ ５．７７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４

日
第一批限
售期满 －１３

，

７７９

，

６１０

０ ０

2009

年
8

月
14

日
第二批限
售期满 -2,111,685

武汉金丹
科技有限
公司

９

，

４５２

，

５８０ ３．４３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４

日
第一批限
售期满 －９

，

４５２

，

５８０ ０ ０

合计
１７１

，

５９２

，

２００ ６２．２７ １５０

，

３６９

，

１９７ ３５．３２

四
、

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

五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１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

３１

，

３２８

，

８７７

股
；

２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
；

３

、

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
：

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通
股数量

持有限售流
通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

％

）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限售
流通股数
量

１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

，

３２８

，

８７７ ６．３２ ３１

，

３２８

，

８７７ ０

合计
－

４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

六
、

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第一批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已上市数量为

５０

，

７９１

，

４１０

股
；

第二批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已上市数量为
２３

，

４８２

，

７３７

股
；

第三批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已上市数量为
２４

，

８０３

，

２９８

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四次安排限售流通股的上市
。

七
、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１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５０

，

３６９

，

１９７ －３１

，

３２８

，

８７７ １１９

，

０４０

，

３２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５０

，

３６９

，

１９７ －３１

，

３２８

，

８７７ １１９

，

０４０

，

３２０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３４５

，

６９６

，

７６３ ３１

，

３２８

，

８７７ ３７７

，

０２５

，

６４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３４５

，

６９６

，

７６３ ３１

，

３２８

，

８７７ ３７７

，

０２５

，

６４０

股份总额
４９６

，

０６５

，

９６０ ０ ４９６

，

０６５

，

９６０

八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董事会签署的限售流通股上市申请表
２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２１

证券简称
：

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
：

２０１０－０３２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昂纳光通信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Ｏ－Ｎｅ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Ｇｒｏｕｐ

）

Ｌｔｄ．

（

简称
“

昂纳光通信
”）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发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持股
３２．７２％

的参股公司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晚间就其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的半年度综合业绩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刊发公告

，

现重点载述如下
：

单位
：

千港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９３４

，

０７２ ３２２

，

３１８

总权益
７９６

，

３９４ １８８

，

３８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收入

２９６

，

７５０ １２５

，

２２５

本年度溢利
８１

，

６４１ ２３

，

３２２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
８１

，

６４１ ２３

，

３２２

基本每股盈利
（

港元
）

０．１２６２ ０．０４０２

全面摊薄每股盈利
（

港元
）

０．１２６１ ０．０４０２

关于
“

昂纳光通信
”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业绩详情请见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 ｉｎｄｅｘ＿ｃ．ｈｔｍ

中
的相关公告

。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

上述
“

昂纳光通信
”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本年度溢利将使本公司获
得投资收益折成人民币约

２

，

９７５

万元
，

对公司报表其他项目不产生影响
。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
资讯网上发布

，

敬请投资者关注
。

特此公告
！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八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２９９

股票简称
：

中国北车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５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
知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公司全体董事
９

人以书面传签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

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经过有效表决
，

形成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
案

》

会议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时速
３５０

公里动车组制造平台建设项目
”

的实
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北车长春轨道客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轨道客车股份
有限公司

。

募集资金投资额度为人民币
１３１

，

２００

万元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实施主体调整外
，

项目的
建设内容

、

建设地点等其他事项均保持不变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后
，

与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相关的具体事宜的实施主体均变更为长客股份

。

公司独立董事秦家铭先生
、

张忠先生
、

张新民先生
、

陈丽芬女士
、

邵瑛女士对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变
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
体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客观实际情况

，

项目实施主体变更后
，

项目的建设内容
、

建设地点等其他事项均保
持不变

，

不影响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该事
项决策和审议的程序合法

、

合规
，

同意变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
。

公司监事会意见
：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客观实际情况
。

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除实施主体调整外

，

项目的建设内容
、

建设地点等其他事项均保持不变
，

不影响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的程序合法
、

合规
，

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时速
３５０

公里动车组制造平台建设项目
”

的实施
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北车长春轨道客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

。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保荐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认为
：

１

、

本次变更有利于满足中国北车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
，

因此
，

保荐机构同意中国北车变更
３５０

公
里动车组项目的实施主体

。

２

、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
，

已经中国北车第一届第十六次董事会
、

第一届第九次监事会审议通过
，

中国北
车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

，

截止目前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尚待提请中国北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在中国银行
、

招商银行办理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
保的议案

》

会议同意公司为其下属子公司在中国银行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

亿元的授信担保
，

在招商银行提
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

亿元的授信担保
。

具体情况请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另行公告的
《

中国北车股
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在中国银行

、

招商银行办理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会议同意董事会召集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将
《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

和
《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在中国银行
、

招商银行
办理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八月十日

（

以下请见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重要内容提示
：

●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星期三
）

９

：

３０

时
。

●

会议召开地点
：

中国北车大厦
１０３

会议室
。

●

会议方式
：

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

根据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现将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

二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星期三
）

９

：

３０

时
；

（

三
）

会议地点
：

中国北车大厦
１０３

会议室
；

（

四
）

会议方式
：

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

二
、

会议审议议案
本次会议将审议以下普通决议案

：

１．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

２．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在中国银行
、

招商银行办理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该等议案的具体内容请参见本公司另行刊登的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将

不迟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星期三
）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
。

三
、

会议出席
／

列席对象
（

一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星期三
）

下午
３

时整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

中国北车
”（

６０１２９９

）

所有股东
；

（

二
）

上述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

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

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一
）；

（

三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

四
）

本公司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

四
、

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

一
）

出席回复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

（

亲身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

应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
（

星期五
）

或该日之前
（

１７

：

００

前
），

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执
（

请见附件二
）

以专人送递
、

邮寄或传真的方式送达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

二
）

出席登记方式
１．

登记方式
（

１

）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

股票账
户卡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

委托股东授权委托书原件
、

委托股东股票
账户卡和委托股东身份证复印件

。

（

２

）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
示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请见附件一
）、

法人股东股票账户
卡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

３

）

异地股东
（

北京地区以外的股东
）

也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
（

信函到达邮戳和
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１７

：

００

）。

上述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２４

小时交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授权委托书由委
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

，

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
文件

，

应当和授权委托书同时交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２．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星期三
）

９

：

００

时
。

３．

登记地点
：

中国北车大厦
１０３

会议室
。

五
、

其他事项
（

一
）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中国北车大厦
６０４

室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７８

联系人
：

时景丽
、

李文刚
联系电话

：（

８６ １０

）

５１８９ ７２９０

联系传真
：（

８６ １０

）

５２６０ ８３８０

（

二
）

本次会议预期需时半日
。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
、

食宿及其他有关费用自
理

。

（

三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文件将不迟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星期三
）

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发布
。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２．

独立董事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事宜的意
见

；

３．

独立董事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意见
。

４．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八月十日

附件一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
）

作为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

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
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９

：

３０

时在中国北车大厦
１０３

会议室召开的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

，

并按照下列投票指示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

序号 普通决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２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在中国银行
、

招商银行办理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注

：（

１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以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中划
“

√

”，

作出投票
指示

；（

２

）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

委托人
（

个人股东姓
名

／

法人股东名称
）

委托人地址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授权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码
委托期限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时止
委托人

（

个人股东签
字

／

法人股东法定代
表人签字并加盖公
章

）

个人股东
／

法人股
东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注
：

１．

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
（

中文或英文名
，

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

及地址
。

２．

请填上持股数
，

如未填上数目
，

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与依您名义登记的所有股份有关
。

３．

请填上受托人姓名
，

如未填上
，

则股东大会主席将出任您的代表
。

股东可委派一名或多名代表出席
及投票

，

委派超过一位代表的股东
，

其代表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５．

本授权委托书填妥后应于本次股东大会举行
２４

小时前以专人
、

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
（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中国北车大厦
６０４

室
；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７８

；

联系人
：

时景丽
、

李文刚
；

联系
电话

：（

８６ １０

）

５１８９ ７２９０

；

传真
：（

８６ １０

）

５２６０ ８３８０

。

邮寄送达的
，

以邮戳日期为送达日期
，

信函到达邮戳
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１７

：

００

）。

附件二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
（

法人股
东名称

）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

法定代表人姓
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账号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个人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

年 月 日
注

：

１．

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
（

中文或英文名
，

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

及地址
。

２．

本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
（

星期五
）

以前以专人
、

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
（

北
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中国北车大厦
６０４

室
）；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７８

；

联系人
：

时景丽
、

李文刚
；

联系电
话

：（

８６ １０

）

５１８９ ７２９０

；

传真
：（

８６ １０

）

５２６０ ８３８０

。

邮寄送达的
，

以邮戳日期为送达日期
，

信函到达邮戳和
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１７

：

００

。

３．

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

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和要点
，

并简要注
明所需时间

。

请注意
，

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
，

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
，

本公司不能保证在本回
执上表明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

４．

上述回执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证券代码
：

601299

股票简称
：

中国北车 编号
：

临
2010-026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9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15

号
中国北车大厦

311

会议室召开
。

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克鲜先生
、

监事陈方平先生
、

监事朱三华先生出席了会
议

，

公司董事会秘书谢纪龙先生列席了会议
，

公司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克鲜先生主持
。

经过有效表决
，

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
案

》

监事会认为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客观实际情况
。

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除实施主体调整外

，

项目的建设内容
、

建设地点等其他事项均保持不变
，

不影响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的程序合法
、

合规
，

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时速
350

公里动车组制造平台建设项目
"

的实施主体由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车长春轨道客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

。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在中国银行
、

招商银行办理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
保的议案

》

会议同意公司为其下属子公司在中国银行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的授信担保
，

在招商银行提
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的授信担保
。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特此公告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

○

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２９９

股票简称
：

中国北车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７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在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办理

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１．

被担保人
：

公司下属
１１

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

２．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

本次担保总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
，

公司累计为该等子
公司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

亿元
。

３．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４．

包含本次担保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３００

亿元
（

含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５．

本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签署的
《

综合授信协议
》［

２０１０２５５ＲＳ００４

号
］，

公司及子公司在中国银行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５０

亿元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

根据公司与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招商银行
”）

签署的
《

授信协议
》［

２０１０

—

授
—

０１９

号
］，

公司及子公司在招商银行的
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５０

亿元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

公司在上述综合授信协议有效期内
，

为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的授信担保
，

公司对于
子公司使用授信额度办理的各项业务所形成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两年

。

公司为各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额度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序号 企业名称 提供授信担保额度

中国银行 招商银行
１

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

５０

，

０００

２

中国北车集团大同电力机车有限责任公司
—

５０

，

０００

３

北京二七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４

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
—

８０

，

０００

５

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

６０

，

０００

６

西安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

２０

，

０００

７

太原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

２０

，

０００

８

济南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

２０

，

０００

９

永济新时速电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

北京北车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１１

中车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在上述综合授信协议有效期内及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的授信额度内
，

公司可以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贷款
需求

，

调整对各子公司的实际授信担保额度
。

二
、

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为子公司在中国银行

、

招商银行办理综合授信业务
提供担保事项

，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由于公司为控股型公司
，

且所属企业多存在项目建设及生产经营资金融资需求
，

故公司始终面临高效快速发展与依法合规的筹集资金的平衡问题
。

本次根据法律法规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相关规定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公司以框架性担保议案的形式对公司对子公司授信担保情况作出
预计

，

并按相关审议程序进行审议
，

既兼顾了公司实际发展
、

经营决策的高效要求
，

又满足了审议程序合法
合规的规定

，

有利于公司长远健康发展
。

三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刊发之日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３００

亿元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逾期
对外担保情况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２．

独立董事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事项的意见
。

特此公告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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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2029

证券简称
：

七匹狼 公告编号
：

2010-033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今日接大股东厦门来尔富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来尔富
）

通知
，

来尔富于
2009

年
2

月
17

日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厦门禾山支行的
15,712,500

股流通股中的
8,000,000

股流通股由于质押股票股价与合同约定基准价上涨而部分解除质押
。

上述
8,000,000

股股票
已于

2010

年
8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

来尔富共持有本公司
30,712,500

股流通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86%

，

本次解除质押
后

，

来尔富质押给银行的股票为
22,712,5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8.03%

。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

000983

证券简称
：

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
：

2010-030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焦炭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事项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10

年
8

月
5

日
，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
，

公布了
2010

年焦炭淘汰落后产能
企业名单

。

名单中含有山西焦煤西山煤气化公司
66-4

型焦炉
2

组
，

年产量
10

万吨
。

现公
司就此事项说明如下

：

1

、

山西焦煤西山煤气化公司现名称为山西西山煤气化有限责任公司
，

为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

。 （

详见本公司公告
2008-011

、

2009-008

、

2009-015

、

2009-020

、

2009-021

、

2010-

025

）

2

、

山西西山煤气化有限责任公司原焦炉
66-4

型
2×25

孔下喷复热式焦炉不符合国家
产业

、

环保政策
，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焦化行业专项清理整顿的处置意见
，

要求于
2006

年
底关闭

。

3

、

由于山西西山煤气化有限责任公司是古交市城市煤气唯一的气源厂
，

担负着古交
矿区和古交市居民生活用煤气的供应

。

考虑到公司煤
-

焦
-

化产业链战略需要
，

同时为解决
古交市城市煤气气源不足问题

，

经山西西山煤气化有限责任公司积极申请
，

古交市和太原
市政府报请省政府同意

，

晋经能源字
（

2008

）

402

号文件核准批复
：

由山西西山煤气化有限
责任公司实施

60

万吨机焦炉改扩建工程
，

落实古交城市煤气气源替代项目
。

工程主要建
设

1×65

孔
TJL5550D

型捣固焦炉及配套的备煤筛焦
、

化产回收
、

煤气净化及污染治理设施
和热电联产设施

。

4

、

前述
60

万吨机焦炉改扩建工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
，

计划于今年十月底
试生产

。

为不影响古交市广大居民生活用气
，

待新投产焦炉能够正常衔接供气后
，

公司届
时将对旧焦炉彻底关闭

。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八月十日


